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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Bairong Inc.
百融雲創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以不同投票權控制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608）

授出股份獎勵

本公告乃由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7.06A條、17.06B條及17.06C條作出。

董事會宣佈，於2026年1月27日，本公司根據2024年股份計劃向本集團僱員及
服務提供者授出合共9,251,500份股份獎勵（每份股份獎勵賦予其持有人權利認購
一(1)股B類股份），佔於授出日期已發行B類股份總數（不包括任何庫存股份）約
2.41%，惟待承授人接納後方可作實。授出獎勵的詳情載列如下：

授出日期： 2026年1月27日

承授人及所授出股份獎勵的數目： (i) 向本集團僱員參與者（不包括本集團
高級管理層及董事）授出9,140,500
份股份獎勵；及

(ii) 向本集團服務提供者參與者授出
111,000份股份獎勵。

所授出股份獎勵的發行╱購買價： 零

B類股份於授出日期的收市價： 每股B類股份11.06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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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授出股份獎勵的歸屬期： (i) 授予本集團僱員參與者的股份獎勵
將於授出日期起計四年內（即2027年
1月27日至2030年1月27日）每個週
年日等額歸屬；及

(ii) 就授予本集團服務提供者參與者的
股份獎勵而言，(a) 68,500份股份獎
勵將於授出日期一週年（即2027年1
月27日）歸屬；及(b) 42,500份股份
獎勵將於授出日期起計四年內（即
2027年1月27日至2030年1月27日）
每個週年日等額歸屬。

表現目標： 股份獎勵須待承授人於相關歸屬日前進
行的最近一次績效評核中達成特定績效
目標後方可歸屬。該等績效目標包括承
授人就適用歸屬期間的個人考評結果。
若承授人未能於績效評核中取得所需評
級，相應歸屬期間的所有未歸屬股份獎
勵將自動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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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撥機制： 當發生2024年股份計劃規則訂明的若干
事件時，董事會或計劃管理人可決定，
就承授人而言，已授出但尚未歸屬或行
使的獎勵將立即失效，而就已發行或轉
讓予承授人的任何獎勵股份而言，承授
人須於董事會或計劃管理人釐定的以下
任何日期：(a)授出日期，(b)相關獎勵的
行使日期或歸屬日期（定義見2024年股
份計劃規則），或(c)向本公司（或其代名
人）回撥的日期，在董事會全權酌情決定
下退還(i)確切數目的相關獎勵股份，或
(ii)相當於獎勵股份價值的貨幣金額。該
等情況為（除非另有批准）：

(v) 承授人因被指控╱處罰╱被判定涉
及承授人正直或誠信的罪行而終止
與本集團的合約約定而不再為合資
格參與者；

(vi) 承授人實施嚴重不當行為或違反條
款，包括關於本集團或相關實體的
政策或守則或與本集團或相關實體
的其他協議的不當行為或違反，且
被視為重大；

(vii) 承授人在履行其職責時的任何作為
或不作為已經或將會對本集團的聲
譽或利益造成重大不利影響；或

(viii) 授予承授人的獎勵將不再適當且不
符合2024年股份計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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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出獎勵的理由

董事會認為，授出獎勵使本公司得以按非現金激勵方式，吸引承授人（包括服務
提供者參與者）為提升本集團價值及達致長遠目標而努力，同時透過彼等擁有本
公司的所有權權益並成為股東，使其利益與本集團及股東之利益一致，符合2024
年股份計劃的目的。

獲授股份獎勵的服務提供者參與者乃本集團委聘的顧問，持續及定期為本集團提
供策略規劃及業務諮詢服務，其服務的持續性及頻率與僱員相若。董事會認為，
提供該等諮詢及╱或顧問服務屬於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並認為向服務提
供者參與者授出將激勵彼等貢獻專業知識，支持本集團的營運及未來發展，從而
促進本集團的長遠增長。董事會進一步認為，向服務提供者參與者授出符合本公
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並與2024年股份計劃之目的一致。

可供日後授出的B類股份數目

授出獎勵將透過於計劃授權限額內發行新B類股份及╱或轉撥庫存中之B類股份
達成。於本公告日期（經計及授出獎勵後），計劃授權限額及服務提供者分項限額
項下分別有38,682,996股及4,799,299股B類股份可供日後授出。

有關根據2024年股份計劃授出獎勵之進一步資料

經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概無承授人為(i)董事、最高行
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或任何該等人士之聯繫人；(ii)根據上市規則第17.03D條獲授
及將予獲授購股權及獎勵超過1%個人限額的參與者；或(iii)於任何12個月期間內
獲授及將予獲授購股權及獎勵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包括任何庫存股份）0.1%的
關連實體參與者或服務提供者。授出獎勵毋須獲股東批准。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
公司並無就促進2024年股份計劃項下購買B類股份向承授人提供財務資助的安排。

釋義

「2024年股份計劃」 指 本公司於2024年6月21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
上批准及採納的2024年股份計劃

「2024年股份計劃規則」 指 有關2024年股份計劃的規則（經不時修訂）

「採納日期」 指 股東批准2024年股份計劃的日期（即2024年6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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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 指 由董事會或計劃管理人根據2024年股份計劃規
則向承授人授出的2024年股份計劃項下的獎
勵，可採取購股權或股份獎勵的形式

「授出獎勵」 指 於授出日期根據2024年股份計劃將向承授人授
出的9,251,500份股份獎勵

「獎勵股份」 指 獎勵所涉及的新B類股份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A類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0002美元的A類普通
股，賦予於本公司的不同投票權，據此，A類股
份持有人可就於本公司股東大會提呈的任何決
議案享有每股十票的投票權（惟涉及本公司組織
章程細則所載任何保留事宜的決議案除外，於
該情況下彼等享有每股一票的投票權）

「B類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0002美元的B類普通
股，賦予B類股份持有人於本公司股東大會提呈
的任何決議案每股一票的投票權

「本公司」 百融雲創，一家於2018年6月21日根據開曼群
島法例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其B類股份
於聯交所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合資格參與者」 指 於2024年股份計劃期限內任何時間屬僱員參與
者、相關實體參與者（定義見2024年股份計劃規
則）或服務提供者參與者（定義見2024年股份計
劃規則）的任何個人

「承授人」 指 獲准參與2024年股份計劃並根據2024年股份計
劃規則獲授任何獎勵的任何合資格參與者（或其
法定遺產代理人或合法繼承人（視情況而定））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其不時的附屬公司及綜合聯屬實體（其
財務業績已綜合入賬，猶如其為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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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補充或以其
他方式修改）

「相關實體」 指 本公司的控股公司、控股公司的附屬公司（本集
團成員公司除外）及本公司的聯營公司

「計劃管理人」 指 董事會的任何委員會或根據2024年股份計劃規
則董事會授權管理2024年股份計劃的其他人士

「計劃授權限額」 指 根據所有獎勵可發行的B類股份總數（包括從庫
存中轉讓持作庫存股份的任何B類股份）連同根
據本公司任何其他股份計劃可發行的B類股份
數目（包括從庫存中轉讓持作庫存股份的任何B
類股份），該數目為於採納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
（不包括任何庫存股份）的10%，即49,102,996股
B類股份

「服務提供者分項限額」 指 在計劃授權限額內，根據所有獎勵可發行的B類
股份總數（包括從庫存中轉讓持作庫存股份的任
何B類股份）連同根據本公司任何其他股份計劃
可發行的B類股份數目（包括從庫存中轉讓持作
庫存股份的任何B類股份）（均授予服務提供者
參與者），該數目為於採納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
（不包括任何庫存股份）的1%，即4,910,299股B
類股份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的A類股份及B類股份

「股份獎勵」 指 按根據2024年股份計劃規則的條款以發行價認
購及╱或獲發行董事會或計劃管理人可能釐定
的有關數目B類股份（包括從庫存中轉讓持作庫
存股份的任何B類股份）權利的形式歸屬的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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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百融雲創

主席兼執行董事
張韶峰

香港，2026年1月27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張韶峰先生、王青女士及陳俊傑先生；
非執行董事廖建文教授；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志武教授、周浩先生及李耀博士。


